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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与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出具

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

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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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债券简称 发行规模 发行首日 期限（年） 发行利率 

16 洋河 01 100,000 2016-3-23 10（5+5） 3.24% 

17 洋河 01 50,000 2017-4-26 10（5+5） 4.95% 

17 洋河 02 60,000 2017-8-17 9（3+3+3） 4.62% 

 

二、监事变更的基本情况 

（一）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股东出具的

《关于卓静波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宿产业党发〔2024〕15 号），因工作需要，

卓静波同志任洋河集团监事，免去许有恒同志洋河集团监事职务。 

（二）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许有恒，男，1977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1999 年 08 月-2002 年 03 月任沭阳

县胡集镇工业干事；2002 年 03 月-2004 年 11 月任宿迁市委老干部局科员；2004

年 11 月-2006 年 06 月任宿迁市委组织部经济考核办科员；2006 年 06 月-2009 年

01 月任宿迁市委组织部经济考核办副科级组织员；2009 年 01 月-2010 年 01 月

任宿迁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党管处副处长；2010 年 01 月-2011 年 10 月任

宿迁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党管处副处长、主任科员；2011 年 10 月-2012 年

06 月任宿迁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2012 年 06 月-2014 年 01 月任宿迁市委组

织部干监处处长；2014 年 01 月-2015 年 04 月任宿迁市委组织部干教处处长、干

部培训中心主任，电教处处长、电教中心主任；2015 年 04 月-2016 年 10 月任宿

迁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2016 年 10 月-2016 年 12 月任宿迁市委党的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2016 年 12 月-2018 年 12 月任宿迁

市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8 年 12 月-2021 年 11 月任宿迁产发集

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2021 年 11 月任宿迁产发集团监事会主席。2019 年 7

月起任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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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卓静波，女，1984 年 10 月生，汉族，本科学历。2006 年 6 月至 2011 年 2

月任江苏禾友化工有限公司会计。2011 年 2 月至 2012 年 1 月任宿迁星月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现金会计。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2 月任宿迁市同济农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现金会计。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7 月任宿迁市同济农村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财务主管。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部职员。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 月任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助理。2020 年 10 月至 2022 年 5 月任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督察部副

经理。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12 月任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督察部副

经理兼任财务部临时负责人。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1 月任宿迁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兼任督察部副部长(主持工作)。现任宿迁产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兼任督察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江苏洋河集团有

限公司监事。 

（四）影响分析 

上述人员变动为正常人事调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会对

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整体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上述变动后发行

人治理结构仍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16 洋河 01、17 洋河 01 及 17 洋河 02 的受托管理人，认

为上述事宜对发行人的经营和 16 洋河 01、17 洋河 01 及 17 洋河 02 的偿债不会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16 洋河 01、17 洋河 01 及 17 洋河 02 的受托管理人，为

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

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特此提请投资

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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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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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发生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